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案 

公司拟对原《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10,702,016 元。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10,252,016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10,702,016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10,702,016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10,252,016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10,252,016 股。 

注：鉴于公司于2021年6月1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锁期未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次拟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54,368股，加上本次回购注销450,000股，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

股本将变为910,252,016股。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最终结果以中登公司的数据为

准。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

体内容详见2021年10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诺

普信公司章程》（2021年10月修订稿）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修订后的事项最终以工商部门登

记、备案结果为准。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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